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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别含义： 

公司或股份公司 指 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指 厦门市东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前身)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希格玛会所 指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和评估 指 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 指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指 
希格玛会所于2016年2月1日出具的编号为希会审字（2016）

00284 号的《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书》 指 
联和评估于2016年2月3日出具的编号为闽联合中和评报字

（2016）第 5002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挂牌 指 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本法律意见书 指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

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三会 指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最近一次被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股份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2005年 10月 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八次会议修订，200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进行再次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报告期 指 2014 年度、2015 年度 

本所及本所律师 指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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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与本所签订的《非诉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

作为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专项法律

顾问。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有关规定，本所律师出具《上海锦天城（厦

门）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公司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有关公司及其前身成立及变

更、公司的资产状况以及本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所需的有关文件

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同时，本所律师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

明。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对有关

中国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准确、完整、

真实和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

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均真实；复印

件与原件一致。本所律师已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进

行核查验证，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公司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所涉及到的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未对有关会计、审计和资产评估等

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并依赖有关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就公司及其

前身成立及变更、本次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而做出的有

关验资、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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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公司部分或全部

自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公司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

的歧义或曲解。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申请股票挂牌并公开转

让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

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现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授权和批准 

2016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应到股东或股东

代表 6人、实到 6人，代表公司总股本的 100%。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厦门

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的议案》、《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后采取协议方式转让>的议案》以及《关于<授权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办理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在本次股东大会中，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1. 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公司股票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公开转让； 

2.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挂牌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全权办理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所有申报事宜； 

2) 授权董事会负责聘请主办券商等中介机构，为公司本次挂牌并公开转

让提供相关服务； 

3) 授权董事会批准、签署与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协议及合同； 

4)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挂牌并公开转让有关的其他一切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上述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的内

容和形式合法有效；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和程序合法、有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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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申请挂牌已取得公司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但尚需获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的同意。 

 

二、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主体资格 

（一）股份公司依法设立 

公司系由有限公司通过整体变更方式发起设立，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4 日。2016 年 2 月 2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决定由有限公司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2 月 18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并形成决

议，决定由有限公司的股东贾东、穆林、吴伟华、吴新明、付建华及陈彩虹等 6

名自然人共同作为发起人，以有限公司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

资产折股发起设立股份公司。 

经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2016 年 3 月

2 日，公司取得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203705412400P 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为厦门市思

明区洪文七里 9 号楼 1 层 103-104 单元；法定代表人为贾东；注册资本为 700 万

元；营业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网络布线工程、互联网信息服务；计

算机软件开发及应用；批发零售不间断电源控制设备、耗材、纸；机房设计与施

工。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由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本次整体变更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

定的程序，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的设立合法、有效。 

 

（二）股份公司合法存续 

1.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为永久存续性股份有限公司。 

2. 经核查，公司自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已通过了历年工商年检，并依法进行

公示。 

3. 根据公司的声明和保证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不存在股东大会决议解

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被宣告破产、因违反

法律、法规而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及经营管理发生

严重困难、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而被人民法院依法解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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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本次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体资格。 

 

三、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实质条件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挂牌在下述方面符合《业务规则》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挂牌条件： 

（一）公司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按照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设立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其持续经营时间

可以从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6 月 4 日，因此，公司

存续已满两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款关于公司“依法

设立且存续满两年”的规定。 

 

（二）公司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公司的确认，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数据中心硬

环境技术运营保障服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

重大变化。 

2.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7,033,436.30 和 8,093,546.90 元，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分别

为 100%和 100%，公司主营业务明确、突出。 

3.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说明，以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年度检验文件等，公司

近两年持续经营，不存在终止经营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符合《业务规

则》第 2.1 条第(二)款“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三）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1. 公司已依法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公司法人治理机

制，且已根据《公司章程》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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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管理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

投资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和《防

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公司治理规章制度，相关机

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 

2. 根据厦门市思明区国家税务局及厦门市思明区地方税务局、厦门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厦门市知识产权局、厦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出具的书面证明或说明，公司最近两年不存在因违反工商、税务、质

监、知识产权、安全生产及劳动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在法律、法规及其内部管

理制度的框架下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开展业务活动，“三会”等相关机构和

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款：“公司治理机

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的规定。  

 

（四）公司的股权明晰，股份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公司的股权结构、股份发行及历次股权转让、增资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四、

公司的设立”、“五、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六、公司的股本

及演变”。 

公司现有发起人股东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全体发起人股东以其

所拥有的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的净资产折合股本700万元，

每股面值 1元，发起人投入公司资产的产权关系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 

公司自成立以来的历次股权转让、增资行为均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股

权转让、增资行为合法、有效。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是以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有限公司经

审计的账面净资产进行折股，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没有超过公司的账面净资产，

该等股份由原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认购，占公司可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100%。公司

股份的发行公平、公正、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款“股权明晰，股

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的规定。 

 

（五）公司将由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提供的其与兴业证券于 2015 年 6月 15 日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书》，

兴业证券将作为公司本次申请挂牌的主办券商，对公司本次申请挂牌活动进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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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及在公司未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进行持续督导。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五）款“主办券

商推荐并持续督导”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具备《公司法》、《证券法》、《业务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关于本次申请挂牌的各项实质性条件。 

 

四、公司的设立 

2016 年 2 月 2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一致通过如下事项： 

1.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厦门东方远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 

3. 整体变更方案：根据《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有限公司经审计确认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7,283,242.58 元，经

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 8,449,373.40 元。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

基准日，以 1.040:1 的折股比例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为股

份公司的股份 7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余额 283,242.58 元进入变更后

的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并按照各自在有限

公司所占注册资本比例，确定在股份公司的股份比例。股份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700 万元，股份总额为 700 万股。 

2016 年 2 月 2 日，有限公司股东贾东、穆林、吴伟华、吴新明、付建华及陈

彩虹签订《发起人协议》。 

2016 年 2 月 15 日，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登记内名预核字[2016]第

2002016021510036 号《商事主体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核准有限公司名称变更

为“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18 日，有限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赵开卫、谭英美出

任变更后的股份公司首届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监事。 

2016 年 2 月 18 日，发起人贾东、穆林、吴伟华、吴新明、付建华及陈彩虹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股份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同时，全体股东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1.《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的议案》；2.《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费用的报告>的议案》；3.《关于<厦门市东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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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4.《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议案》；5.《关于选举贾东为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6.《关于选举穆林为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7.《关于选举吴新明为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8.《关于选举吴伟华为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9.《关于选举蒋鑫艳为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10.《关于选举陈彩虹为厦门东方远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11.《关于<厦门东方远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12.《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13.《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14.《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的议案》；15.《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的议案》；16.《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议案》；17.《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

议案》；18.《关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

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19.《关于<授权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办理工商登记等相关事宜>的议案》；20.《关于<申请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21.《关

于<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后采

取协议方式转让>的议案》；22.《关于<授权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办理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相关事

宜>的议案》。 

2016 年 2 月 18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会议选举并聘任贾东为董事

长兼总经理；聘任穆林、吴新明为副总经理；聘任蒋鑫艳为董事会秘书；聘任吴

新明为财务总监。 

2016 年 2 月 18 日，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会议选举赵开卫为监事会主

席。 

2016 年 2 月 18 日，希格玛会所出具希会验字(2016)0013 号《验资报告》，

验证：截至 2016 年 2 月 18 日止，股份公司（筹）已根据发起人协议、股东大会

决议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股改基准日，将有限公司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确认的账面净资产人民币 7,283,242.58 元，按 1.040:1

的折股比例折为股份 7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余额人民币 283,242.58

元作为资本公积；截至 2016 年 2 月 18 日止，股份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以

净资产折合的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700 万元（柒佰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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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 日，股份公司取得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350203705412400P 的《营业执照》，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

司名称为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为厦门市思明区洪文七里 9 号楼 1 层 103-104 单元；

法定代表人为贾东；营业期限为长期；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网络布线工程、互联

网信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应用；批发零售不间断电源控制设备、耗材、纸；

机房设计与施工。注册资本为 700 万元；注册资本为 7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700

万元。股份公司依法设立。 

股份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发起人均具备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主

体资格；发起人签订的《发起人协议》形式和内容均合法有效。公司设立方式合

法合规，且履行了股东（大）会决议、资产审计、评估、验资等必要的程序。公

司股本设置及股本结构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律纠纷。公司设立程序及设立文件已

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设立合法有效。 

 

五、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发起人的基本情况 

1、发起人的人数、身份证号、住所、持股数及持股比例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 

持股数 

（股） 

持股 

比例 

1 贾东 13070319721112****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仙阁里**

号**室 
6,250,000 89.29% 

2 穆林 61040219701207****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彩虹一路

一号内**号楼**单元**层**号 
250,000 3.57% 

3 吴伟华 35020319710901****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和光里**

号**室 
250,000 3.57% 

4 吴新明 62010219670317****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仙阁里** 100,000 1.43%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6,250,000 净资产 89.29% 

穆林 250,000 净资产 3.57% 

吴伟华 250,000 净资产 3.57% 

吴新明 100,000 净资产 1.43% 

付建华 100,000 净资产 1.43% 

陈彩虹 50,000 净资产 0.71% 

合计 7,000,000 净资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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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室 

5 付建华 6501021965051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团结路307号

晨光小区**区**号楼**单元**

号 

100,000 1.43% 

6 陈彩虹 35018119780109****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

路**号**室 
50,000 0.71% 

合     计 7,000,000 100%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发起人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住所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的主体资格。同时，发起人的人数、住所、出资比例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发起人的出资合法且已全部缴足 

根据希格玛会所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出具的希会验字(2016)0013 号《验资报

告》，截至 2016 年 2 月 18 日止，股份公司（筹）已根据发起人协议、股东大会

决议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股改基准日，将有限公司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确认的账面净资产人民币 7,283,242.58 元，按 1.040:1

的折股比例折为股份 7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余额人民币 283,242.58

元作为资本公积；股份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以净资产折合的注册资本（股

本）合计人民币 700 万元（柒佰万元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设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设立时，

发起人投入公司的资产产权清晰，没有权属纠纷，相关资产权属转移不存在法律

障碍，公司的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 

 

（二）公司股东及股份转让受限情况 

1、公司现有股东情况 

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人数为 6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贾东 6,250,000 89.29% 

2 穆林 250,000 3.57% 

3 吴伟华 250,000 3.57% 

4 吴新明 100,000 1.43% 

5 付建华 100,000 1.43% 

6 陈彩虹 50,000 0.71% 

合     计 7,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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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转让受限情况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做出其

他限制性规定。”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规定：“挂牌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挂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分三批解除转让限制，每批

解除转让限制的数量均为其挂牌前所持股票的三分之一，解除转让限制的时间分

别为挂牌之日、挂牌期满一年和两年。挂牌前十二个月以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进行过转让的，该股票的管理按照前款规定执行，主办

券商为开展做市业务取得的做市初始库存股票除外。因司法裁决、继承等原因导

致有限售期的股票持有人发生变更的，后续持有人应继续执行股票限售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

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根据《发起人协议》第十五条的规定：“股份公司设立后，各发起人所持股

份在一年内不得转让”。 

另据本所律师核查和公司出具的保证及全体股东声明，全体股东所持有的股

份除存在上述限制转让的情况外，不存在其他质押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转让限制情

形，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有自然人股东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股东

人数、住所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股东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担任股份公司股东的主体资格。 

 

（三）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司提供的工商档案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有股东为贾东、穆林、吴

伟华、吴新明、付建华及陈彩虹等 6位自然人。其中，股东贾东直接持有公司 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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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 

除持有公司 89.29%的股份之外，报告期内，贾东一直出任公司的关键职位，

其任职的具体情况为：（1）有限公司阶段：股东贾东自 2006 年以来一直担任有

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股份公司阶段：股东贾东被公司董事会选举及

聘任为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同时，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股东贾东在有限公司及股份公司的历

次股东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以及日常公司管理方面均能对有限公司（股份公

司）的重大决策事项产生重大影响，能够实际支配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贾东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六、公司的股本及演变 

（一）有限公司的设立 

1999 年 5 月 5 日，有限公司（筹）三位股东穆兰、贾东及林文彩签订《公司

章程》，约定：有限公司股东为穆兰、贾东及林文彩三位；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 100 万元人民币，其中穆兰出资人民币 80 万元、贾东出资人民币 15 万元、林

文彩出资人民币 5 万元；有限公司股东会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有限公司按出

资比例分取红利；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公司承担责任；有限公司的执行

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为穆兰，监事为贾东。 

1999 年 5 月 24 日，申请人穆兰向厦门市思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下称“厦门

思明区工商局”）提交《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申请公司名称为“厦门市

东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穆兰核发《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通知书》，核准公司名称为“厦门市东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核准名称保

留期为六个月。 

1999年5月25日，申请人穆兰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出设立有限公司的申请；

1999 年 5 月 31 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出具《公司登记受理通知书》。 

1999 年 5 月 31 日，厦门湖里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编号为厦湖审事验[1999]116

号的《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1999 年 5 月 31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各股东共

同投入的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与上述资本

相关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00 万元。 

1999 年 6月 4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注册号为 350200206043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限公司依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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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二）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10 月 27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林文彩将其持有的有限公

司 5%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5 万元，实缴 5 万元）转让给贾东；穆兰将其持有的有

限公司 60%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60 万元，实缴 60 万元）转让给贾东；免去有限公

司原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总经理穆兰，由贾东接任；免去有限公司原监事贾

东，由穆兰接任。 

2006 年 10 月 27 日，穆兰与贾东、林文彩与贾东分别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有限公司根据本次股权转让修订了《公司章程》。 

2006 年 10 月 31 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

书》，就上述股权变更申请工商变更登记；2006 年 11 月 1 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

向有限公司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

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有限公司第一次增加注册资本 

2008 年 10 月 6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1、公司将注册资本由现有

的 100 万元增加到 200 万元，由股东贾东出资，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200 万元，

贾东股权原比例为 80%，现出资人民币 180 万元，占变更后股权 90%；股东穆兰出

资人民币 20 万元，占变更后股权 10%。2、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2008 年 10 月 8 日，有限公司出具《厦门市东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正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穆兰 80.00 货币 80.00% 

贾东 15.00 货币 15.00% 

林文彩 5.00 货币 5.00% 

合计 100.00 货币 100.00%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80.00 货币 80.00% 

穆兰 20.00 货币 20.00% 

合计 100.00 货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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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对原《公司章程》作了修正。 

2008 年 10 月 8 日，厦门中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厦中友会验字（2008）

第 20458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8 年 10 月 8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贾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 万元，实收资本 200 万元。 

2008年10月8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就上述变更事宜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出具《准

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四）有限公司第二次增加注册资本 

2008 年 11 月 6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1、公司将注册资本由现有

的 200 万元增加到 300 万元，由股东贾东出资，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300 万元，

贾东股权原比例为 90%，现出资人民币 280 万元，占变更后股权 93.3%；股东穆兰

出资人民币 20 万元，占变更后股权 6.7%。2、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2008 年 11 月 11 日，有限公司出具《厦门市东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

正案）》，对原《公司章程》作了修正。 

2008年11月12日，厦门中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厦中友会验字（2008）

第 20482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08 年 11 月 12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贾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变

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实收资本 300 万元。 

2008 年 11 月 12 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

书》，就上述变更事宜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同日，厦门市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

司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180.00 货币 90.00% 

穆兰 20.00 货币 10.00% 

合计 200.00 货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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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限公司第三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0 年 1 月 6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1、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300 万

元人民币增加到 400 万元人民币。股东贾东以货币形式增资 100 万元人民币。公

司增资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股东贾东出资 380 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注册资本 95%；股东穆兰出资 2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2、修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2010 年 1 月 21 日，有限公司出具《厦门市东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正

案）》，对原《公司章程》作了修正。 

2010 年 1 月 22 日，厦门中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厦中友会验字（2010）

第 40015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0 年 1 月 22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贾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变

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 万元，实收资本 400 万元。 

2010年1月25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就上述变更事宜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出具《准

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六）有限公司第四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0 年 1 月 2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1、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400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500 万元人民币。股东贾东以货币形式增资 1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增资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为：股东贾东出资 480 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注册资本 96%；股东穆兰出资 2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2、修

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280.00 货币 93.30% 

穆兰 20.00 货币 6.70% 

合计 300.00 货币 100.00%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380.00 货币 95.00% 

穆兰 20.00 货币 5.00% 

合计 400.00 货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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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25 日，有限公司出具《厦门市东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修正

案）》，对原《公司章程》作了修正。 

2010 年 1 月 27 日，厦门中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厦中友会验字（2010）

第 40024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0 年 1 月 26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贾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1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变

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实收资本 500 万元。 

2010年1月27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就上述变更事宜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出具《准

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七）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9 月 2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1、股东穆兰将所持有的占

公司 4%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0 万元，实缴 20 万元），以双方约定的价格转让

给陈月霞。2、股权转让后，陈月霞持有公司 4%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0 万元，

实缴 20 万元）；贾东持有 96%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480 万元，实缴 480 万元）。

3、继续选举贾东为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4、免去穆兰监事职务，

选举陈月霞为公司监事。5、重新制定公司章程。 

同日，穆兰与陈月霞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穆兰将所持有的占有

限公司 4%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0 万元，实缴 20 万元），以双方约定的价格（人

民币 20 万元整）转让给陈月霞。 

2012年9月26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就上述变更事宜申请工商变更登记；2012 年 10 月 12 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

限公司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

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480.00 货币 96.00% 

穆兰 20.00 货币 4.00% 

合计 500.00 货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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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限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7 月 9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1、股东陈月霞将所持有的占

公司 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穆林。股东陈月霞将所持有的占公司 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新明。2、股权转让后，穆林持有公司 2%的股

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吴新明持有公司 2%的股权（认缴注

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贾东持有公司 96%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480 万

元，实缴 480 万元）。3、继续选举贾东为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4、免去陈月霞监事职务，选举穆林、吴新明为公司监事。5、重新制定公司章程。 

同日，陈月霞与穆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陈月霞将所持有的占

公司 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穆林；陈月霞与吴新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陈月霞将所持有的占公

司 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

新明。 

2013 年 7 月 9 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就上述变更事宜申请工商变更登记；2013 年 7 月 15 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

公司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东变更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九）有限公司第五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3 年 7 月 1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1、公司将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700 万元人民币。股东贾东以货币形式增资 200 万元人民币。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480.00 货币 96.00% 

陈月霞 20.00 货币 4.00% 

合计 500.00 货币 100.00%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480.00 货币 96.00% 

穆林 10.00 货币 2.00% 

吴新明 10.00 货币 2.00% 

合计 500.00 货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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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 700 万元、实收资本 700 万元。各股东的出资情况如

下：股东贾东持有公司 97.14%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680 万元，实缴 680 万元）；

股东穆林持有公司 1.43%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股东吴

新明持有公司 1.43%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2、重新制

定公司章程。 

同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重新签订新的《公司章程》，修正了原《公司章程》

中关于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的条款。 

2013年7月19日，厦门中永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厦中永旭验字[2013]

第 NY2556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3 年 7 月 18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贾

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 万元，股东以货币出资；变

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700 万元整，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700 万元整。 

2013年7月19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交《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就上述变更事宜申请工商变更登记；2013 年 7 月 22 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

公司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新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十）有限公司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3 月 18 日，有限公司在厦门市思明区洪文七里 9 号楼 1层 103-104 单

元召开公司股东会会议。股东会会议一致通过并决议如下： 

一、股东贾东将其持有的占公司 3.5714%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实

缴 25 万元）以 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伟华； 股东贾东将其持有的占公司 2.1428%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5 万元，实缴 15 万元）以 1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穆林。 

二、股权转让后，贾东持有公司 91.4258%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640 万元；

实缴 640 万元）；穆林持有公司 3.5728%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实缴 25

万元）；吴伟华持有公司 3.5714%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实缴 25 万元）；

吴新明持有公司 1.43%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680.00 货币 97.14% 

穆林 10.00 货币 1.43% 

吴新明 10.00 货币 1.43% 

合计 700.00 货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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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贾东与吴伟华、穆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同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如下：一、公司经营管理机

构不变；二、重新制定公司章程。 

2015 年 3 月 18 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工商局提交《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

记申请书》，就上述股权变更申请工商变更登记；2015 年 4 月 14 日，厦门思明区

工商局向有限公司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门思明区工商局向有

限公司核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注：此次变更的股东会决议记载，此次股权转让后，贾东持有公司 91.4258%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64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640 万元）；穆林持有公司 3.5728%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吴伟华持有公司 3.5714%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吴新明持有公司 1.43%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该项股东会决议所记

载的各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东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对应比例存在差异。 

此项差异系因公司在统计各股东股权比例时对于各股东股权比例的小数保留

位数不一致而导致的失误，公司全体股东已于股份公司设立时，对此项持股比例

的计算失误进行修正。2016 年 3 月 20 日，公司全体股东出具声明，声明自公司设

立之日起至今，股东均按出资额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持有公司股权，按出资额行

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公司全体股东均同意对此项失误进行修正。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均按其出资额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持有公司股权、

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 

（十一）有限公司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0 月 16 日，有限公司在厦门市思明区洪文七里 9 号楼 1 层 103-104

单元召开公司股东会会议。股东会会议一致通过并决议如下： 

一、股东贾东将其持有的占公司 1.4285%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

缴10万元）以双方约定的价格转让给付建华；股东贾东将其持有的占公司 0.7142%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5万元、实缴 5万元）以双方约定的价格转让给陈彩虹。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640.00 货币 91.43% 

穆林 25.00 货币 3.57% 

吴新明 10.00 货币 3.57% 

吴伟华 25.00 货币 1.43% 

合计 700.00 货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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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转让后，贾东持有公司 89.2831%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625 万元、

实缴 625 万元）；穆林持有 3.5728%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实缴 25 万元）；

吴伟华持有公司 3.5714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实缴 25 万元）；吴新

明持有公司 1.43%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 10 万元）；付建华持有公

司 1.4285%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万元、实缴 10万元）；陈彩虹持有公司 0.7142%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5万元、实缴 5万元）。 

同日，贾东与付建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甲方（即贾东）同

意将所持有厦门市东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1.4285%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即付建华）。乙方同意按

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2、转让款在合同签订时当场交割完毕。”，贾东与陈

彩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1、甲方（即贾东）同意将所持有厦门市东

方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0.714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5万元、实缴 5万元）以 5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即陈彩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和条件购买该股权。2、转

让款在合同签订时当场交割完毕”。 

同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如下：一、公司经营管理机

构不变；二、重新制定公司章程。 

2015 年 10 月 23 日，有限公司向厦门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有限责任

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就上述股权变更申请工商变更登记；2015 年 10 月 28 日，

厦门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有限公司出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同日，厦

门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有限公司核发新的《营业执照》。 

此次股权转让后，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注：此次变更的股东会决议记载，此次股权转让后，贾东持有公司 89.2831%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625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625 万元）；穆林持有 3.5728%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吴伟华持有公司 3.5714 %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25 万元）；吴新明持有公司 1.43%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付建华持有公司 1.4285%

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10 万元）；陈彩虹持有公司 0.7142%

股东姓名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625.00 货币 89.29% 

穆林 25.00 货币 3.57% 

吴新明 10.00 货币 3.57% 

吴伟华 25.00 货币 1.43% 

付建华 10.00 货币 1.43% 

陈彩虹 5.00 货币 0.71% 

合计 700.00 货币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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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 5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 5 万元）。该项股东会决议中记

载的持股比例与股东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占股比例存在差异。 

此项差异系因公司在统计各股东股权比例时对于各股东股权比例的小数保留

位数不一致而导致的失误，公司全体股东已于股份公司设立时，对此项持股比例

的计算失误进行修正。2016 年 3 月 20 日，公司全体股东出具声明，声明自公司设

立之日起至今，股东均按出资额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持有公司股权，按出资额行

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公司全体股东均同意对此项失误进行修正。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股东均按其出资额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持有公司股权、

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义务。 

（十二）股份公司的设立 

股份公司系由有限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折股

整体变更而设立，注册资本为 700 万元，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进入资本公积。公

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公司的设立”。 

 

七、公司的独立性 

（一）公司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具有独立的研发、销售、经营、财务、行政管理体系，

不存在依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体系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二）公司的资产独立 

根据公司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合法拥有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货币资

金和相关设备的所有权。公司的资产独立于股东资产，与股东的资产权属关系界

定明确，不存在股东占用公司资产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股东利用公司资产为股

东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资产完整、独立。 

 

（三）公司的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提供的员工名册、劳动合同、公司说明及员工社保缴交凭证，公司

拥有独立于各关联方的员工，依法建立了独立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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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及其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的声明和保证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任何职务，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兼职。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人员独立。 

 

（四）公司的财务独立 

1. 公司设立了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

作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公司的财务人

员专职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 

2.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的财务制度主要包括：《财务凭证处理规定》、

《费用个人报销管理规定》、《公司银行账户管理规定》、《岗位工作手

册-财务部出纳》、《财务部日常工作内容规定》、《公司财务电算化操

作规定》、《公司薪酬及福利制度》等制度。 

3. 公司在银行独立开户，持有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核发的编号为 3910-01873902、核准号为 J3930001455103 号《开户

许可证》。公司据此在银行开户，账号为 129930102100037398。 

公司运营资金独立，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的情形。 

4.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已在税务部

门进行税务登记并依法纳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混合纳税的情况。 

5.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公司不存在资产、资金被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占用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财务独立。  

 

（五）公司的机构独立 

1、根据公司提供的组织机构图（详见下图）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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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聘请了董事会秘书、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了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公司

下设行政部、人事部、财务部、技术部、工程部等职能管理部门，并制定了较为

完备的内部管理制度。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监事会

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

副总经理(行政)、财务总监

市
场
部

信
息
部

业
务
部

技
术
部

商
务
部

工
程
部

厦
门
区
域

福
州
区
域

太
原
区
域

客
服
管
理
部

行
政
部

人
事
部

财
务
部

副总经理(技术)

西
安
区
域  

2、公司各机构和各职能部门按《公司章程》及其他管理制度规定的职责独立

运作，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与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及其各职能部门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

不存在控股股东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独立性的现象。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机构独立。  

 

（六）公司的业务独立 

根据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司的说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数据中心硬环境

技术运营保障服务。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健全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组织结构，在生产经

营及管理上独立运作，拥有独立的行政人事、财务、业务、客服管理等部门，业

务系统完整，具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场所；公司取得了各项独立的业务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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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独立对外开展业务，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经营能力；公司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或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与公

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和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业务独立。 

 

八、公司的业务、子公司及分公司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根据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及公司在厦门市商事主体登

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所载信息，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网络布线工程、互

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应用；批发零售不间断电源控制设备、耗材、

纸；机房设计与施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已取得公司登记机关的

批准并在相关政府信息平台公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

目前不存在超越经营范围经营的情形。 

 

（二）公司目前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业务 

经向公司核实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目前未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设立子公

司、分公司、办事处、代表处，亦未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投资、承揽任何经营性

项目。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 

1. 公司主营业务为：数据中心硬环境技术运营保障服务。 

2.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主要收入来自主营业务收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主营业务、实际经营业务未超出《营业执照》

所载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的主要

收入来自主营业务，故公司的主营业务明确、突出。  

 

（四）公司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最近两年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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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1. 根据现行的《公司章程》，公司为永久存续性股份有限公司。  

2. 根据公司的声明和保证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不存在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因

合并或分立而解散、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被宣告破产、违反法律、法规被依

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通过其他途

径不能解决而被人民法院依法解散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六）公司的子公司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设

立任何子公司。 

 

（七）公司的分支机构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设

立分支机构。 

 

九、关联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第 216 条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

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以下关联方：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持有公司 5%股份以上的股东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贾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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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穆兰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贾东之妻。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公司董事会成员共五名，分别为贾东、穆林、吴新明、吴伟华及蒋鑫艳； 

（2）公司监事会成员共三名，分别为赵开卫、陈彩虹及谭英美；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四名，其中，贾东任总经理、穆林任副总经理、吴

新明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蒋鑫艳任董事会秘书。 

除上述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关联自然人外，与该关联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包括其配偶、父母和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均界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 

厦门市左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简称“左悦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经营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8 月 27 日。注册号：

350203200388526，注册资本为 75 万元；经营范围：企业营销策划、品牌策划及

推广，服装鞋帽、箱包、饰品销售；住所：厦门市思明区莲前东路洪文七里 9 号

楼 1层 102 单元；法定代表人：邹源。目前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厦门市鹭丰盛商贸有限公司（简称“鹭丰盛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10 月 16 日，经营期限自 1997 年 10 月 16 日至 2007 年 10 月 16 日。注册号：

61228698-6-H，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经营范围：批发零售化工原料及产品、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电器机械、汽车零部件、百货、食品、工艺品；住所：厦门市

槟榔西里 15 号 103 室；法定代表人：贾东。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贾东 持有公司 89.29%的股份 

穆兰 曾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权 

林文彩 曾持有公司 5%的股权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厦门市左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贾东参股的企业 

厦门市鹭丰盛商贸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贾东控股的企业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30.00 货币 40% 

林波 11.25 货币 15% 

邹源 33.75 货币 45% 

合计 75.00 货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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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丰盛公司于 2001 年 1 月 17 日被厦门市工商局吊销，目前贾东正在办理该

公司的注销手续。 

5、公司的控股、参股公司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未控股或参股其他公司。 

6、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兼职单位及实际控制的单位 

厦门市兰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兰雅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3 月 2

日，经营期限自 2012 年 3 月 2 日至 2032 年 3 月 01 日。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50206587872229L，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经营范围：1、计算机信息技术

服务（不含互联网上网服务）；2、软件开发、系统集成；3、机电设备安装；4、

智能建筑弱电系统集成、安防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及维护；5、室内外装饰工程

设计及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6、批发、零售：光学镜片及光学设备；7、经

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住所：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长浩路 223 号主楼

八楼 876 单元；法定代表人：吴伟华。目前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与其关联方的交易情况如下：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2. 关联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关联担保事项。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贾东 45.00 货币 90% 

颜建雯 5.00 货币 10% 

合计 50.00 货币 100% 

关联方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厦门市兰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吴伟华实际控制的企业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吴伟华 60.00 货币 60% 

陈小梅 40.00 货币 40% 

合计 100.00 货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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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联方往来情况 

（1）2014 年度关联方往来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科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贾东 其他应收款 2,362,528.00 3,940,192.06 5,394,828.00 - 

吴新明 其他应收款 98,700.00 26,000.00 124,700.00 -  

穆林 其他应收款 -  171,600.00 171,600.00 -  

贾东 其他应付款 3,905,259.50 3,818,200.00 100,000.00 187,059.50 

穆兰 其他应收款 90,000.00 - 90,000.00 - 

（2）2015 年度关联方往来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科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借方发生额 贷方发生额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贾东 其他应收款 - 1,747,094.00 1,747,094.00 - 

穆林 其他应收款 - 644,088.00 644,088.00 - 

贾东 其他应付款 187,059.50 190,000.00 2,940.50 -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往来款已全部结清。 

另据公司所作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

与上述关联方无其他往来款发生。 

本所律师认为： 

1. 报告期内，虽然公司存在部分股东通过借款方式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但是报

告期末，相关股东已经将其所借款项全部归还给公司。 

2. 关于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1）有限公司时期，公司未严格就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及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但实际发生的关联

交易（资金占用行为）并未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2）股份

公司成立后，公司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以及《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

资金占用管理制度》，未来若发生必要的关联交易将按决策制度执行。 

3. 公司全体股东已一致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财务制度，规范公司的资金流入和流

出。 

因此，公司在报告期内虽存在股东占用资金的行为，但在报告期末均已结清，

未对公司经营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同时，公司已制定相应的制度规范，未来的关

联交易将受严格监控并依法依规进行，再发生不合理关联交易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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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业竞争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贾东持有左悦公司 40%的股权，因此，左悦公

司与公司系关联公司。但是，左悦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企业营销策划、品牌策划

及推广，服装鞋帽、箱包、饰品销售”，其经营范围与公司的经营范围明显不相

同、不相似。因此，左悦公司虽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与上述已披露的关联方之间不存

在同业竞争情况。 

 

（四）公司对关联交易和解决与关联方同业竞争的承诺及措施的披露 

为保证公司与主要股东之间关联交易的公平合理，公司在《公司章程》以及

有关内部制度和议事规则中对关联交易的公允决策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公司专

门制定了《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并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经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并实施，《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要求公司的关联交易必须履行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决策、审批程序，以便切实维护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为避免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表示目前未从事或参

与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行为；且为避免与公司产生新的或潜在的同业竞争，均

承诺：“1、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

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

制权。2、本承诺函在本人作为股份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

员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消。3、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

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制定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合法有

效，有利于维护各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合法有效。 

十、公司的主要财产 

（一）知识产权 

1、公司专利 

（1）实用新型专利 

序号 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期 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人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31 / 47 

1 机房隔墙 ZL201420002963.0 2014.01.03 2014.07.09 有限公司 

2 
机房热气流室外冷

却交换装置 
ZL201420500777.X 2014.09.01 2015.01.14 有限公司 

3 
服务器单体机柜冷

却气流管理装置 
ZL201420498657.0 2014.09.01 2015.02.04 有限公司 

（2）发明专利（申请中） 

序号 名称 申请号 申请日期 申请人 发明人 

1 
机房热气流室外冷却

交换装置 
2014104415865 2014.09.01 有限公司 

贾东 

赵开卫 

 

2、商标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拥有 6项注册商标，具体信息如下： 

商标 商标号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 
商标

权人 
有效期至 

 

祺航 第10038325号 

第 42 类：工程；研究与开发（替他人）；

工程绘图；室内装饰设计；建设项目的开

发；计算机硬件咨询；计算机软件维护；

计算机系统分析；托管计算机站（网站）；

网络服务器的出租 

有限

公司 
2023.01.06 

 

祺航 第10038317号 

第 37 类：建筑物隔热隔音；管道铺设和

维护；安装门窗；室内装潢；电器设备的

安装与修理；空调设备的安装与修理；计

算机硬件安装、维护和修理；照明设备的

安装和修理；火警器的安装和修理；防盗

报警系统的安装与维修 

有限

公司 
2023.01.06 

 

 
道氏

DANSE 

第 3399244 号 

第 9 类：电池；原电池；照明电池；蓄电

池；照明用电池；电力蓄电池；太阳能电

池；车辆电力蓄电池；蓄电瓶；电池瓶 

有限

公司 
2024.3.13 

 

 
东方远

景 

第11559607号 

第 37 类：建筑；管道铺设和维护；安装

门窗；室内装潢；电器设备的安装和修理；

空调设备的安装和修理；计算机硬件安

装、维护和修理；照明设备的安装和修理；

火警器的安装与修理；防盗报警系统的安

装与修理 

有限

公司 
2024.03.06 

 

 

东方远

景 

第11559640号 第 35 类：人事管理咨询；会计 
有限

公司 
2024.05.27 

 第 3399225 号 第 9 类：电池；原电池；蓄电池；照明用 有限 201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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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 

电池；电力蓄电池；太阳能电池；车辆电

力蓄电池；蓄电瓶；电池瓶。 

公司 

注：上述商标中，伊顿商标( )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作出的《关于第 3399225 号“伊顿 YETEN”商标撤销复审决

定书》（商评定[2014]第 0000100418 号）决定予以撤销。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9

日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号：（2015）京知行初字第 1354 号），

要求法院撤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前述决定书，重新作

出决定。目前该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自 2014 年 1 月以来，

公司商品已很少使用伊顿商标，因此，无论上述诉讼结果如何都不会对公司的经

营造成明显不利的影响。 

除以上已注册的商标权外，公司尚有以下 4项商标权正在申请中： 

商标 申请号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 申请人 

 

第 17274742 号 

第 37 类：建筑物隔热隔音；管道铺设和维护；安

装门窗；室内装潢；电器的安装和修理；照明设备

的安装和修理；空调设备的安装和修理；计算机硬

件安装、维护和修理；防盗报警系统的安装与修理；

火警器的安装与修理 

有限 

公司 

 第 17274858 号 

第 37 类：建筑物隔热隔音；管道铺设和维护；安

装门窗；室内装潢；电器的安装和修理；照明设备

的安装和修理；计算机硬件安装、维护和修理；火

警器的安装与修理 

有限 

公司 

 

第 17274676 号 

第 42 类：替他人研究和开发新产品；工程绘图；

工程学；室内装饰设计；建设项目的开发；计算机

硬件设计和开发咨询；云计算；托管计算机站（网

站）；网络服务器出租；计算机软件维护 

有限 

公司 

 第 17274776 号 

第 42 类：工程学；替他人研究和开发新产品；工

程绘图；室内装饰设计；建设项目的开发；计算机

硬件设计和开发咨询；计算机软件维护；云计算；

托管计算机站（网站）；网络服务器出租 

有限 

公司 

 

3、著作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已取得 3项软件著作权，具体如下： 

序

号 

软件著作权名

称 
证书号 登记号 

开发完成

日期 

权利

范围 
著作权人 

权利取得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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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方远景信息

管理系统 1.0 

软著登字第

1023600 号 
2015SR136514 

2014年12

月 01 日 

全部

权利 
有限公司 原始取得 

2 
东方远景信息

管理系统 2.0 

软著登字第

1023562 号 
2015SR136476 

2015年02

月 01 日 

全部

权利 
有限公司 原始取得 

3 
东方远景信息

管理系统 3.0 

软著登字第

1023537 号 
2015SR136451 

2015年03

月 01 日 

全部

权利 
有限公司 原始取得 

 

（二）车辆 

根据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目前有限公司拥有且正在使用的车辆有 2 台，具

体如下： 

1、轻型厢式货车，江铃牌 JX5041XXYXGA2，车牌号：闽 D61Y01。 

2、小型旅行车（SUV）,大众途观，车牌号：闽 D8102M。 

（三）域名 

序号 域名 网站备案许可证号 审核时间 

1 www.china-3w.com  闽 ICP备 05021129号-1 2013-12-12 

 

（四）其他财产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资产清单，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

有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3,681,080.18 元。公司的固定财产主要为机器设备、运输设

备、电子设备及办公设备，目前均在正常使用中。 

 

（五）财产的权属状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和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财

产的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为有限公司，而公司系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有限

公司的权利义务均由公司继受，因此，对于上述财产，公司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或

使用权，且该等财产权属清晰、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上述财产的权利人变更手

续正在办理中。 

 

（六）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受限制的情况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财产未设置任何抵押、

质押，不存在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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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核心技术和核心技术人员 

（一）公司的核心技术 

公司的核心技术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一）知识产权”。  

 

（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公司现有研发技术人员 10 名，其中，核心技术人员共

4人，具体如下： 

1、贾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一）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 

2、赵开卫，公司监事会主席，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十六（一）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 

3、罗升，男，1984 年 7 月 4 日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6 年 3 月至 2009 年 5 月就职于厦门利胜电光源有限公司(系统操作部)，担任信

息技术员；2009 年 6 月至 2012 年 4 月，就职于上海崇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厦门分

公司(系统软体部)，为 Net 软件工程师；2012 年 5 月至 2014 年 6 月，就职于厦门

又一城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前端智能/架构组)，任研发组长；2014 年 7 月至今，就

职于公司信息部，任软件开发工程师。 

4、余芳茂，男，1968 年 10 月 17 日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

学历。1987 年 9 月至 2000 年 9 月，就职于福建永安市胶合板厂，任电气设备维修

员；2000 年 10 月至 2002 年 3 月，就职于福建永安市吉盛罐头厂，任设备管理员；

2002 年 4 月至 2003 年 5 月，就职于厦门京茂钢结构房屋有限公司，任设备维修班

长；2003 年 6 月至 2004 年 1 月，就职于厦门群鑫机械工业有限公司，任设备维修

员；2004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公司技术工程部，任高级技术员。 

 

（三）公司稳定核心技术人员的措施 

公司与董事、监事、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了《劳动合同》，为其提供具

有竞争优势的薪酬福利。为激励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公司正在研究制订对核

心技术人员实行研发绩效奖励制度和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各种激励机制。同时，

公司将根据项目研发的情况给予技术研发专门的资金及其他支持，为项目研发提

供充分的物质和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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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与上述人员签订的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执行的其他激励或奖励制度和措施对稳定技术核心人

员及其他优秀员工具有较强的作用，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属合法有效。 

十二、公司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公司的重大合同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报告期内已履行的或正在履行

的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业务合同主要如

下： 

1、房屋租赁合同 

承租

方 
出租方 房屋 坐落 

租赁 

期间 
租金 

履行

情况 

有限

公司 

厦门市建坤诚兴

物业有限公司 

经营

办公 

厦门思明区洪文七里 9

号楼 1 层 103-104 单元 

2015.05.01-

2020.04.30 

4288元

/月 

正在

履行 

2、销售合同 

公司的销售合同主要为电源工程保障项目合同及绿色机房运维管理项目服务

实施合同。其中，报告期内销售金额超过 30 万元的合同主要有： 

（1）电源工程保障服务合同： 

序

号 
相对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元） 合同标的 履行情况 

1 山西教育信息中心 2011.03.16 350,000 安全电源 正在履行 

2 
厦门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

卫支队 
2013.02.05 1,339,800 安全电源 正在履行 

3 厦门市公安局科技通信处 2015.09.01 324,000 

UPS 电源

及空调环

境托管 

正在履行 

4 厦门大学 2013.08.08 
服务单价：0.42

元/度电 

电源托管

服务 
正在履行 

（2）机房运维保障服务合同 

 

序

号 
相对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元） 合同标的 履行情况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

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2013.05.17 2,691,000 

机房运维管

理保障服务 
履行完毕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 2014.04.21 2,340,000 机房运维管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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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理保障服务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

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2015.04.17 2,106,000 

机房运维管

理保障服务 
正在履行 

4 
厦门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

卫支队 
2014.03.21 151,000/年 

机房环境空

气运营保障 
正在履行 

5 太原理工大学数学学院 2015.04 600,000 

计算机机房

技术环境工

程 

履行完毕 

6 厦门海关机关服务中心 2014.12 229,500/年 
机房环境空

气运营保障 
正在履行 

7 厦门市公安局科技通信处 2014.11.01 379,000/年 
机房环境空

调托管 
正在履行 

8 厦门大学 2012.11.01 1,800,000 
机房环境空

气运营保障 
正在履行 

3、采购合同 

公司的采购合同为设备采购合同，其中报告期内采购金额超过 15 万元的合同

主要有： 

序号 相对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元） 合同标的 履行情况 

1 
陕西天远卓创网络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2014.4.25 261,600.00 

PEX空调、

监控卡 
履行完毕 

2 
陕西天远卓创网络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2015.3.16 198,000.00 UPS 电源 履行完毕 

3 
陕西天远卓创网络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2015.9.7 263,020.00 UPS 电源 履行完毕 

4 福建易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4.11.27 462,228.00 
PEX空调、

监控卡 
履行完毕 

5 
福建易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4.12.29 152,136.00 
PEX空调、

监控卡 
履行完毕 

6 福建易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5.5.12 152,136.00 设备 履行完毕 

经对公司上述合同的审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合同内容真实、合法，不存在

因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而导致不能成立、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 

 

（二）重大侵权之债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

原因而发生的侵权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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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655,337.04 元；其他应付款为 0.00 元。 

公司的其他应收款包括房租押金、设备押金、投标保证金、员工备用金和资

金往来。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是依据公司制度、有关合同或合同性法

律文件在公司一般业务往来中形成的债权，其性质合法有效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十三、公司重大资产变化、收购兼并及委托理财、对外担保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和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公司的重大资产变化、收购兼并及委托理财、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过其他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重大资产

收购、销售等重大资产变化。 

（二）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及公司股权变更事项（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

“四、公司的设立”、“六、公司的股本及演变”）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公司确认目前没有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重大资产出售计划。 

（四）公司确认目前没有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 

 

十四、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核查，根据《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发起人拟定了《厦门东方远

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经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

股份公司自设立以来，尚未修改公司章程。 

本所律师认为，现行《公司章程》的制订及内容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故《公司章程》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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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一）公司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公司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

等机构。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已具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组织机构，其组织

机构的设置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能够满足公司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  

 

（二）公司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及其它内部控制制

度，该等议事规则及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016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首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以及《防范

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除此，公司还建立了《财务凭证处理规

定》、《费用个人报销管理规定》、《公司银行账户管理规定》、《岗位工作手

册-财务部出纳》、《财务部日常工作内容规定》、《公司财务电算化操作规定》、

《公司薪酬及福利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 

经本所律师审查，上述议事规则及制度的制订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且其内

容具体、明确，具备可操作性，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公司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决议的签署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和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自设立以来的历次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均履行了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亦真实、合法、有效，决议的形式及内容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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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行为均依据

《公司章程》规定的审批权限由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批准，不存在越权审议批

准的情形。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所必需以特别决议通过

的事项均依法定程序予以表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议事规则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且一直能够规范运作；

三会所作的决议形式和内容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十六、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现有董事 5 名，监事 3 名，任职期限均为三年。董

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两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推举产生，

一名股东代表监事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2 名、财务总监

1名、董事会秘书 1名，均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具体如下： 

1、董事基本情况 

（1）贾东，1972 年 11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5

年 7 月至 1999 年 6 月，任陕西省政府驻厦门办事处下属公司厦门力搏贸易公司业

务经理；1999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股份公司成

立后，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期均为三年。 

（2）穆林，1970 年 1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89

年 8 月至 1999 年 4 月，任职于彩虹股份有限公司动力分厂；1999 年 5 月至 2009

年 9 月，任职于彩虹股份有限公司一分厂；2009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2 月，任有限

公司西安区域经理；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2，有限公司技术副总兼区域经理；股

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任期均为三年。 

（3）吴新明，1967 年 3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0

年 7 月年至 1998 年 10 月，任河北省张家口市大任律师事务所律师；1998 年 10 月

至 2003 年 5 月，任福建嘉和嘉律师事务所律师；2003 年 5 月至 2006 年 7 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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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方格致律师事务所律师；2006 年 7 月至 2013 年 8 月，任福建嘉和嘉律师事

务所律师；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有限公司行政副总；股份公司成立后，

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均为三年。 

（4）吴伟华，1971 年 9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1994

年 7 月至 2004 年 5 月，任厦门市燃料总公司科员；2004 年 5 月至 2011 年 9 月，

任厦门市蓝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厦门市

兰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任期三年。 

（5）蒋鑫艳，1978 年 10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1 年 6 月至 2002 年 4 月，任厦门市信嘉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代表；2002 年 4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任厦门市四美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渠道专员；200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有限公司出纳；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任

期均为三年。 

2、监事基本情况 

（1）赵开卫，1980 年 1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5 年 8 月至 2007 年 7 月，任彩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彩管一厂 H线车间设备管理

员；2007 年 8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彩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彩管一厂 G线车间电气

技术工程师；2010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有限公司西安区域技术工程师；股份

公司成立后，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2）陈彩虹，1978 年 1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1996

年 7 月至 2005 年 5 月，从事个体工商户经营；2005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职

于太平人寿保险公司厦门分公司；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监事，任期三年。 

（3）谭英美，1970 年 2 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小学学历。1991

年 1 月至 2001 年 9 月，从事个体工商户经营；2001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有

限公司行政事务员；股份公司成立后，任公司监事，任期三年。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贾东，总经理，基本情况详见前文关于董事的基本情况。 

（2）穆林，副总经理，基本情况详见前文关于董事的基本情况。 

（3）吴新明，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基本情况详见前文关于董事的基本情况。 

（4）蒋鑫艳，董事会秘书，基本情况详见前文关于董事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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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根据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书面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现任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

司法》第 146 条规定情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人员未有下列情形：  

1. 最近两年内因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等受到刑事、

民事、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2. 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处于调查之中尚无定论；  

3. 最近两年内对所任职（包括现任职和曾任职）的公司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而被处罚负有责任；  

4. 个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  

5. 欺诈或其他不诚实行为。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化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分别由公司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选举或聘任（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的变化情况如下： 

1、董事 

根据 2013 年 7 月 9 日召开的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公司执行董事（公司法定代

表人）为：贾东。 

根据 2016 年 2 月 18 日的股份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董事为：贾东

（董事长）、穆林、吴新明、吴伟华及蒋鑫艳。 

2、监事 

根据 2013 年 7 月 9 日召开的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公司监事为：穆林、吴新明。 

根据 2016 年 2 月 18 日的有限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纪要及股份公司第

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监事为：赵开卫（监事会主席）、谭英美、陈彩虹。 

3、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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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3 年 7 月 9 日召开的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公司经理为：贾东。 

根据 2016 年 2 月 18 日的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高管

为：贾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穆林、吴新明为副总经理，蒋鑫艳为董事会秘书，

吴新明为财务总监。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除以上变更外，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未再发生变化。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以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均已履行

了必要的决议程序，相关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关于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续稳定，未发生

重大变化，对本次申请挂牌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七、公司的税务 

（一）税务登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

办发[2015]50 号），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工商

营业执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

改为一次申请、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一个营业执照的登记制度。公司现持有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50203705412400P 的《营业

执照》。 

 

（二）公司目前执行的税种、税率 

根据《审计报告》，公司目前执行的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费）率 

营业税 应税收入 3% 

增值税 应税收入 6%、17%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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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适用的税收优惠及依据 

企业所得税优惠：公司取得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国家

税务局、福建省厦门市地方税务局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535100345，有效期为三年。2015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1 日，公司企业所得税按 15%征收。 

 

（四）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厦门市地方税务局思明区分局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开具的《涉税证明》

（厦地税思证[2016]02160083 号），证明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9 日，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重大违法行为

而被该局行政处罚，未因违反社会费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被该局行政

处罚。 

根据厦门市思明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开具的《纳税证明》（厦

思国税纳字证[2016]3686 号），证明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

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发现欠缴税款和偷税、逃税等违法违章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执行的税种、

税率及享受的税收优惠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报告期内公司

能够依法纳税，不存在欠税和被税务行政处罚的情形。 

 

十八、公司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技术等标准及社会保障 

（一）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保护情况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数据中心硬环境技术

运营保障服务。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

主营业务属于“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11），公司所属

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I6520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股转

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行业为“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根

据《挂牌公司投资型行业分类指引》（股转系统公告【2015】23 号），公司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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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为“17101110 信息科技咨询和系统集成服务”。公司所处行业不属于《上市

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

[2008]373 号）中所列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

建材、造纸、酿酒、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重污染行业的范畴。 

根据《排污许可证暂行管理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

本办法的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一）排放工业废气或排放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

大气污染物的排污单位；（二）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排

污单位；（三）集中供热设施的运营单位；（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五）城

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单位；（六）垃圾集中处理处置单位或危险废物处理处置

单位；（七）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经公司说明及本所

律师实地核查，公司不属于《排污许可证暂行管理办法》中所列需申领排污许可

证的排污单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无需取得相应的环保资质及履行相应的环保手续。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经营活动符合有

关环境保护的要求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产品质量和技术等标准 

根据公司出具的书面说明、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6 年 3 月 8 日出具的

《证明》[厦质监证字（2016）105 号]，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证明出具之日，

未发生因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而被该局处罚的情况。 

 

（三）安全生产 

根据公司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数据中心硬环境技术

运营保障服务。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及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相关规定，公司主营业务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中的“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属于《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规

定的“国家对矿山企业、建设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

生产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的范畴，不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45 / 47 

此外，公司在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遵守

公司制定的相关制度政策，未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或受到安全生产方面的处罚。

2016 年 3 月 8 日，厦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及厦门市思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出具《安全生产情况证明表》，证明公司自 1999 年 6 月 4 日至 2016 年 3 月 7

日，该两局无厦门东方远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告材料，也

无受到该两局行政处罚的记录。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不需要取得相关部门的安全生产许可，公司安全

生产事项合法合规。 

 

（四）公司产品质量和技术等标准 

有限公司已取得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国家税务局、福

建省厦门市地方税务局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编号：GR201535100345，有效期：三年。 

根据公司的相关说明、厦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6 年 3 月 8 日出具的《证

明》[厦质监证字（2016）105 号]，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业务经营过程中能

够遵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与技术监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公司不存在因违反有

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最近两年在产品质量方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五）社会保障情况 

1、员工人数及类别 

根据公司提供的《员工信息统计表》，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公司有

28 名员工，其中：管理、行政岗位人员 7名、专业技术人员 14 名、财务人员 3名、

客户和业务人员 4名；本科及以上学历 11 名，专科及以下学历 17 名。 

2、社会保险缴交情况 

截至 2016 年 3 月 18 日，公司共有正式员工 28 人。除 1名员工为退休返聘外，

其他员工均与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由公司发放工资。公司为 24 名员工缴纳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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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其余 4名未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中：2名系外地员工，在当地自行缴纳社

保；1名系退休返聘；1名系新进员工，公司正在办理缴交手续。 

根据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 年 3 月 18 日出具的《证明》，自 2013

年 1 月到证明出具之日未因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受到该局行政处罚。 

3、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公司为 24 名员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另有 4 名未缴纳。4 名未缴纳住房公积

金的员工中，有 2名系个人自愿放弃缴纳住房公积金，1名系退休返聘，1名系新

进员工，公司正在办理缴交手续。 

根据厦门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出具的《单位住房公积金缴

交证明》，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以来无因违反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受到该中心

处罚的记录。 

综上，根据主管部门的证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和

技术等标准及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方面不存在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

处罚的情形。 

 

十九、公司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另据公司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目前

无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亦不存在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或被行政

处罚的情形。  

（二）根据公司股东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目前不

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三）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其公

司或个人目前均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十、公司的业务发展目标 

根据公司的陈述和说明，公司未来两年的业务发展目标主要为：完善现有商

业模式同时，发展更适合市场规律的商业模式，立足厦门、福建，在巩固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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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逐步将服务在全国一二线城市扩展布局；继续加大系统和高新技术的

研发投入，以技术的不断创新不断提升公司竞争力。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一致，各项发展计划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一、公司及现有股东私募基金备案 

经核查，公司现有股东均为自然人，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网络布线工

程、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及应用；批发零售不间断电源控制设备、

耗材、纸；机房设计与施工。因此，公司及公司现有股东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二十二、主办券商 

公司已经聘请兴业证券担任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出具的股转系统函【2013】92 号《主办券商业务备案函》，兴业证券已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备案，具备本次挂牌的主办券商资格。 

 

二十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申请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相关条件，公司本次申请挂牌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但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陆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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